
城事

2013年6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彭传刚 组版：庆芳 C05今日济南

16日下午，济南市汽车维修行业
管理处对报道作出回应，工作人员现
场出具了一份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
路运输局下发的文件，鲁运维驾函
[2012]30号《关于组织开展机动车维
修检测经理人从业资格培训考试的
通知》。

通知显示，培训考试由省局负责
组织，具体工作委托山东交通学院培

训部开展。但是记者发现，原件中并
未提到培训学校是否要收费以及收
费标准如何。

而根据《道路运输经理人从业资
格实施办法》的文件，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规定，道路运输经理人从
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由省级以上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物价
部门核定。

对此，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回应
称，收费是按照培训成本进行核算，
依据的是省物价局1996年审批的收
费标准。而记者发现，培训所依据《道
路运输经理人从业资格实施办法》于
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面对质疑，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
负责人回应，关于培训收费一直按照
1996年的标准执行。

格“汽车行业培训涉嫌乱收费”追踪

省交通部门下发通知中没有涉及收费

收费标准竟是“自行上浮”
本报记者 宋佳

本报6月16日刊发“汽修行业培训涉嫌乱收费”一

文后引起了广泛关注。16日下午，作为培训方的山东交

通学院培训部工作人员回应称，收费标准是17年前省

物价局核定的。但记者发现，依据此收费标准，不仅目

前收费“超标”，而且标准中仅涉及B类汽车维修、检测

工培训的收费，并不包括通知中要求的厂长(经理、站

长)以及财务(成本核算)负责人等。

>>疑问1 新办法为何按17年前标准收费？

据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工作人
员提供的1996年的收费标准显示，他
们按照B类汽车维修、检测工培训费
进行收费。记者看到，标准中对初级
工、中级工、高级工不同等级进行收
费划分，费用分别为352元/期、660元
/期，1008元/期。而工作人员承认，他
们是按照高级工的标准收取的。

既然收费项目是B类汽车维修、
检测工培训费，那么厂长(经理、站
长)以及财务(成本核算)负责人为什

么又在培训收费范围之内呢？对此，
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的工作人员解释，
是校方对收费项目做了“适当延展”。据
了解，每项收费物价局都有详细审批，收
费机构没权利进行“适当延展”。

记者注意到，厂长(经理、站长)、生
产(安全)负责人的培训考试费均为1750
元/人，财务(成本核算)培训考试费为
1400元/人，也远超高级工的收费标准。

对此，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的工
作人员承认，省物价局定的高级工标

准是1008元/期，他们是根据教材资
料花费以及物价上涨自己做了“适
当”上调。

对于为何按照高级工标准收费，
而不是按照初级工、中级工标准收
费，这位工作人员称，厂长属于上层
职员，因此按照高级工标准收费，至
于财务(成本核算)负责人与生产(安
全)负责人为何同样按照高级工标准
收费呢？工作人员则称，今后将进行
详细的收费标准分类。

记者了解得知，目前济南报名参
与培训的只有5个单位，而全省已经
报名参加完培训的有2000多个单位，
这笔培训费去了哪里呢？对此，济南
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处长贾象伟
称，他们只负责按照省里要求组织培
训，具体培训费的收取均是培训单位
的事。

据2005年7号令对机动车维修管
理规定，一、二类的经营许可证需要6

年一换证，每年要进行质量信誉考
核。“包括人员、场地、服务等方面。”
贾象伟说，其中上岗人员的持证比例
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我们只管考核，负责下达会议精
神，至于是否收取培训费、培训费用收多
少都不在管辖范围内。”贾象伟介绍称，
至于通过传真方式传送给二类以上维
修企业的行为，是由培训机构负责，至于
定价，他对此毫不知情。

山东交通学院培训部工作人员
称，他们确实将通知通过传真形式下
发给二类以上维修企业，通知后的一
页培训费用价格表是他们自己附上
的。

此事件关系济南市200多家一、
二类机动车维修企业与机动车综合
性能检测机构的利益，关系到全省
2000多家相关企业利益，具体情况如
何，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疑问3 费用都由培训机构收取，主管部门知不知情？

>>疑问2 “超标”的收费依据是啥？

山东交通学院提供的1996年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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